
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 

佛建函〔2020〕77号主动公开

加 急

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转发广东省住房和城乡

建设厅关于深刻汲取汕尾陆河“10·8”

较大事故教训开展模板工程

专项整治的紧急通知

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,市建筑业协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深刻汲取汕尾陆河“10·

8”较大事故教训 开展模板工程专项整治的紧急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

并提出以下工作要求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

一、建设单位在工程开工前应要求勘察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单位

分别提供工程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重大危险源或危大工程清单，

对需要专家评审的危大工程，设计、施工单位必须组织专家评审，

评审通过后方可组织实施。

二、结构封顶前 15天内，建设单位应再次组织设计、施工、

监理单位对结构封顶前后工程上可能出的重大危险源进行研判，并

按照“一线三排”要求做好台帐。

三、各区局要将结构封顶时钢筋隐蔽工程作为必检点，并将建

设单位“一线三排”台帐作为重点检查内容，凡未建立“一线三排”

台帐的一律停工整改，确保生产安全“一线三排”落实到实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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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深刻汲取汕尾陆河“10·

8”较大事故教训 开展模板工程专项整治的紧急通知

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0 年 10月 13日

（联系人：杨中，电话，82705044）


